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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7 证券简称：*ST 花王 公告编号：2025-137

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重要案件所处阶段：待开庭审理

 本次重要案件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2025）鄂 0112 民初 15483 号案件诉讼请求涉案金额

6,299.97 万元（人民币万元，下同，未考虑利息、案件受理费及实现债权费用

等）；除前述重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近十二个月内尚未披露的诉讼和仲

裁案件累计涉案金额为 3,234.13 万元（未考虑实现债权费用等）。

 是否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本次公告的案件尚未结案或尚

未执行或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影响金额将根据最终裁决和执行金额确

定，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将密

切关注公司诉讼、仲裁情况，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湖北省武

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东西湖区法院”）送达的（2025）鄂

0112 民初 15483 号《传票》、《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材料，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重要案件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12 月 20 日，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南设计院”）作为发包人与作为承包人的公司签订《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

新基地及临空港新城市政道路 PPP 项目建筑及安装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

工合同”），由公司负责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及临空港新城市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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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项目所涉道路工程施工。因工程款的支付问题，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为由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相关内容。

2024 年 5 月 17 日，公司收到由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3）

鄂 01 民初 603 号一审判决《民事判决书》，公司不服一审判决，积极上诉以维

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5 月 18 日、2024 年 8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2024-063）

相关内容。

2025 年 8 月 22 日，公司收到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4）鄂民终

588 号《民事判决书》，终审判决中南设计院向公司支付工程款 7,590.93 万元

及利息，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累计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6）相关内容。

近日，公司收到武汉东西湖区法院送达的相关材料，获悉中南设计院因建设

工程分包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具体诉讼情况如下：

1、案件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南设计院

被告：公司

第三人：中信网安（武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原告方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公司向中南设计院支付款项共计 6,299.97 万元。

（2）依法判令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等。

3、事实与理由

第三人中信网安（武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网安公司”)

系位于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及临空港新

城市政道路 PPP 项目建筑及安装工程的建设单位。中南设计院系该项目的 EPC

总承包单位，2018 年 12 月 20 日签订施工合同，将前述工程发包给公司施工。

一期为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内部市政道路共 7条(其中 2条含地下综合

管廊)。合同工期暂定 3年，签约合同价一期工程暂定 59,958 万元，二期工程暂

定 50,0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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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设计院认为在施工合同履行过程中公司存在多项违约违法行为，导致第

三人中信网安公司多次向其追究责任，并致其遭受重大损失；同时，就公司承诺

承担的工程结算审减追加费，公司也拒绝承担。

针对公司向中南设计院主张的工程款项，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5 年 8 月 21 日作出了二审判决，在确定中南

设计院应付相应工程款的同时，就其在诉讼中主张的因公司原因而产生的工期延

误违约金、项目进度延后违约金、违法分包违约金、工程结算审减追加费、质保

维修费等包括其本次诉请在内的相应款项，因其未在前述案件中提起反诉，超出

了前述案件审理范围，故未予审理。为维护自身权益，中南设计院现提起诉讼。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和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前述重要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近十二个月内尚

未披露的其他诉讼和仲裁案件累计涉案金额为 3,234.13 万元（不含上述案件，

未考虑实现债权费用等），其中，公司为原告/申请人的案件涉案金额为 652.41

万元，公司为被告/被申请人的案件涉案金额为 2,581.72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案件进展

1 潘春霞 公司 102.38 审理中

2
湖北金盛鼎峰市政工程有限

公司
公司 953.02 审理中

3 万成 公司 210.72 审理中

4 栾正云 公司 1,275.10 审理中

5 公司
河南崛起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508.17 已裁决

6
单笔涉案金额 100 万以下（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为原告/申请人的案件共 3 起
144.24 -

7
单笔涉案金额 100 万以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被告

/被申请人的案件 1 起
40.49 -

三、本次公告的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公告的案件尚未结案或尚未执行或执行结果尚

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影响金额将根据最终裁决和执行金额确定，最终会计处理及

影响金额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诉讼、仲

裁情况，并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同时，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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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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